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 

總說明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係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六十三

條第三項授權訂定。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

發布全文十九條，迄今歷經十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

零九年七月十日。 

本辦法第十九條及第三十條規定，未滿十公頃休閒農場申請籌設及

核發許可登記證，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考量

休閒農場自申請籌設至核發許可登記證後之管理，本有一致性，爰擬具

本辦法第四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明確未滿十公頃休閒農場之籌設展延、

廢止籌設同意文件、停業、復業、歇業、變更及廢止許可登記證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亦得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規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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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四條之一 未滿十

公頃之休閒農場，其第二

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籌

設展延，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廢止籌設同意文件，第

三十條第二項廢止許可

登記證，第三十三條停

業、復業、歇業、廢止許

可登記證，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變更及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廢止許可登記證

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本辦法第十九條及第三 

十條規定，未滿十公頃

休閒農場申請籌設及核

發許可登記證，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考量

休閒農場自申請籌設至

核發許可登記證後之管

理，本有一致性，爰有

關未滿十公頃休閒農場

之籌設展延、廢止籌設

同意文件、停業、復業、

歇業、變更及廢止許可

登記證事項，中央主管

機關亦得委辦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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